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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 經 審 核  經審核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 港 元  千港元

資 產
非 流 動 資 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13  1,785
無形資產  51,949  30,849
商譽  －   42,044    

非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53,862  74,678    

流 動 資 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8,184  2,431
可退回稅項  238  3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4,860  344,558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313,282  347,334        

資 產 總 額  367,144  422,012    

股 東 權 益
本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股 本 及 儲 備
股本  7,635  7,635
儲備  331,203  389,811    

  338,838  397,446
少 數 股 東 權 益  18,404  －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357,242  397,446    

負 債
非 流 動 負 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5,077  7,414    

流 動 負 債
其他應付款  3,073  7,362
即期所得稅負債  －   1,210
銀行借款  1,752  8,580    

流 動 負 債 總 額  4,825  17,152        

負 債 總 額  9,902  24,566        

股 東 權 益 及 負 債 總 額  367,144  422,012    

流 動 資 產 淨 額  308,457  330,182    

資 產 總 額 減 流 動 負 債  362,319  40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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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權 益 變 動 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 經 審 核 
 本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少 數 股 東  股 東 權 益
 股 本  股 份 溢 價  商 譽 儲 備  匯 兌 儲 備  特 別 儲 備  保 留 溢 利  總 額  權 益  總 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結 餘 7,635  175  (8,351 ) －  (6,774 ) 176,299  168,984  －  168,984
本 期 間 溢 利 －  －  －  －  －  6,331  6,331  －  6,331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結 餘 7,635  175  (8,351 ) －  (6,774 ) 182,630  175,315  －  175,315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結 餘 7,635  175  －  －  (6,774 ) 396,410  397,446  －  397,446
轉撥至保留盈利 －  －  －  －  6,774  (6,774 ) －  －  －
匯兌換算差額 －  －  －  1,250  －  －  1,250  －  1,250
少數股東於附屬公司之投入 －  －  －  －  －  －  －  18,900  18,900
本 期 間 虧 損 －  －  －  －  －  (59,858 ) (59,858 ) (496 ) (60,354 )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結 餘 7,635  175  －  1,250  －  329,778  338,838  18,404  35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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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財 務 資 料 附 註

1. 一 般 資 料

香港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與本公司合稱「本集團」）主要
從事替代能源業務及軟件開發業務。除另有指明外，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本公司之
功能貨幣為港元。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
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最終控股公司為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香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建設」），而
香港建設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獲批准刊發。

2. 編 製 基 準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而該年度之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會 計 政 策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誠
如該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一致：

以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或詮釋乃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用，惟現時與
本集團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11號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
  －詮釋第14號  資金要求及其相互關係」

4.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全部有關本集團之財務風險管理目的及政策與二 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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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部 資 料

(a) 主 要 呈 報 形 式－業 務 分 部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本集團經營兩項主要業務分部：替代能源及軟件開發。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持續業務 
       持續業務  己終止業務
 替 代 能 源  軟 件 開 發  本 集 團 總 額    LCD生產  總計
   （附 註 b）      （附註 a）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 益 －  5,566  5,566  －  304,179  304,179           

經 營 業 績 (1,093 ) (54,141 ) (55,234 ) －  19,185  19,185

未分配支出     (10,567 ) (5,804 ) (10,454 ) (16,258 )
財務收入     2,149  19  88  107
融資成本     (135 ) (602 ) (1,027 ) (1,629 )
應佔一聯營公司虧損     －  (903 ) －  (903 )           

所 得 稅 前（虧 損）╱ 溢 利     (63,787 ) (7,290 ) 7,792  502
所得稅抵免     3,433  －  5,829  5,829           

本 期 間 經 營（虧 損）╱ 溢 利     (60,354 ) (7,290 ) 13,621  6,331           

折舊 9  308  317  29  15,896  15,925
攤銷 1,050  3,085  4,135  －  －  －
減值虧損 －  48,309  48,309  －  －  －
資本開支 31,500  163  31,663  －  13,345  13,345           

附註：

(a)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僅從事製造及分銷液晶體顯示屏（「LCD」）
產品業務，而該業務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出售。因此，本集團僅有一項業
務分部。

(b)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該軟件開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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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替 代 能 源  軟 件 開 發  總 計  軟件開發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總額 43,049  38,285  81,334  91,523
未分配資產     285,810  330,489       
    
資 產 總 額     367,144  422,012       

負 債 總 額 3,264  6,638  9,902  24,566       

(b) 次 要 呈 報 形 式－地 區 分 部

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區計算。全部收益均來自產品銷售。資本開支乃根據資產所在地 計算。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收 益
香港 －  202,367
中國 －  85,405
日本 5,566  1,931
歐洲 －  10,396
其他 －  4,080    

 5,566  304,179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資 本 開 支
香港 31,500  －
中國 163  13,345    

 31,663  13,345   

資產總額乃按資產所在地計算。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 港 元  千港元

分 部 資 產
香港 285,923  327,583
中國 80,639  92,908
日本 582  1,521    

資產總額 367,144  4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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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 他 費 用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商譽撇銷 42,044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6,265  －    

 48,309  －   

7. 財 務 收 入 及 融 資 成 本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融 資 成 本：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 (135 ) (1,629 )
 
財 務 收 入：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149  107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2,014  (1,522 )   

8. 所 得 稅 抵 免

由於本集團期內於香港或中國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稅項撥備（二零零七年：無）。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1,096  －
遞延所得稅抵免 2,337  5,829    

所得稅抵免 3,433  5,829   

附註：

(a)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遞延所得稅負債乃就收購軟件開發業務之無形資產所確認。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遞延所得稅抵免為該等無形資產之攤銷及減值所產生
之遞延所得稅變動。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遞延所得稅抵免主要為已終止業務
之物業、機器及設備加速折舊所確認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該遞延所得稅資產已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售已終止業務時剔除確認。

(b) 根據澳門法令第58/99/M號，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捷誠（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獲豁免繳
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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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 息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期內亦無支付任何股息。（二零零
七年：無）。

10. 每 股（虧 損）╱盈 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計算。

 截 至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零 八 年  二零零七年

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港元） (59,858 ) 6,33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3,534,755  763,534,755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港仙） (7.84 ) 0.83 

由於兩段期間內均無已發行具攤薄影響之潛在股份，故並無披露每股攤薄盈利。

11. 應 收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 港 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8,264  2,431
減：應收款減值撥備 (80 ) －     

 

 8,184  2,43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已扣除應收款減值撥備）之賬齡
分析如下：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 港 元  千港元

少於30日 827  1,365

30日至少於60日 －  156

60日至少於90日 193  －    

 1,020  1,521
其他應收款 7,164  910    

 8,184  2,431   

本集團之政策為給予客戶介乎30日至90日（二零零七年：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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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財 務 回 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5,57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年同
期之營業額304,180,000港元下降98%。毛利亦從去年同期之31,680,000港元下降至2,600,000
港元。回顧期內，本集團股東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為59,86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溢
利6,330,000港元），收益及溢利下降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終止其二零零七年之主要LCD業
務。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收購其軟件業務，然而，由於該業務規模細小，故未能
填補失卻LCD業務之收益。同時，本集團正投資高增長之替代能源業務，惟該等項目仍
處於投資階段，且並未完成。因此，替代能源業務現時仍未產生任何收益。每股基本虧
損為7.84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基本盈利為0.83港仙）。

流 動 資 金 及 財 務 資 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港元借款總額為1,75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8,580,000港元下降80%。

本集團所有未償還借款均屬計息貸款，利率與市場相若，並將於一年內到期。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利用金融工具作財務對沖用途。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建立最佳財務結構，以最佳反映股東之長遠利益，並積極考慮各類融
資方法，為日後投資項目籌集資金。

本 集 團 資 產 抵 押 詳 情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抵押本集團資產。

負 債 資 本 比 率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維持現金淨額狀況303,11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則為現金淨額狀況約335,980,000港元。鑑於其現金狀況，本集團尚未需為其
項目進行債務融資。然而，由於本集團擴展更多替代能源項目，本集團或需尋求外部資
金，或於有需要時向其母公司香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建設」）（股份代號：190）尋
求財務支持，以為其日後之資本承擔508,060,000港元進行融資。

或 然 負 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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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回 顧

成 立 香 港 新 能 源（控 股）有 限 公 司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香港建設完成收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J.I.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現已易名為香港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新能源」））74.99%已發行股
本。香港建設進行收購之目的為成立一間獨立之上市公司進行香港建設之替代能源業
務。

在香港建設進行股本收購前不久，香港新能源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業務
重組，結束經營其原有之LCD製造業務，並收購一項軟件開發業務。香港新能源現時之
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及審閱其軟件開發業務之表現，以滿足現有客戶之需要。

替 代 能 源

由於中國替代能源業務蘊藏龐大發展機會，母公司香港建設因此成立香港新能源專注
經營替代能源業務。上述利好環境乃由於政府為減少依賴化石燃料，以降低化石燃料
污染對環境及社會之負面影響而大力提倡替代能源技術而形成。油價近日再創新高，
加上煤價於本年度上半年急升，顯示發展替代能源技術之迫切性。尋找潔淨、可持續開
採及經濟之油煤替代品刻不容緩，並已成為重大經濟議題。

中國政府已透過提供獎勵、製訂新例、調整價格及其他策略等多方面入手擴大使用替代
能源。總括而言，政府已帶頭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以使可再生能源於二零一零年時佔
所耗用能源總額10%，並於二零二零年增至15%。此外，產能超逾5,000兆瓦之電力公司，
以水力以外替代能源生產之電力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前佔其總產能3%，並於二零二零年
前佔8%，否則將不得增建發電廠。因此，隨著限期將至，該等擁有替代能源資產之公司
之價值將不斷提升。

政府頒布之「二零零六年可再生能源法」規定電網購買之所有電力必須由再生能源生產。
此外，為補貼替代能源，政府已於過去數月提高電價約人民幣 5仙，而電力最終用戶之
污染稅亦同樣增加。清楚了解到風力發電價格須達合理水平之重要性後，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不再要求投標者以最低價格競投國家特許權項目，改為要求投
標者達致所提交之平均入標價。

就本集團其中一個主要投資範疇風力發電之特別優惠而言，政府就本地生產之風機設
備所徵收之增值稅提供17%退稅，並補貼風力發電之輸電成本。

政府亦於近期推出新措施鼓勵使用生物燃料。如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國家發改委宣佈正
式同意讓五個省份發展燃料乙醇項目，希望可藉此推出含10%乙醇之汽油產品。國家發
改委亦於六月宣佈調高汽油價格，由於乙醇之訂價機制與汽油價格掛鈎，乙醇生產商將
可受惠於汽油價格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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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 初 步 替 代 能 源 項 目

香港新能源仍處於營運初期，多個替代能源項目仍以香港新能源母公司香港建設之名
義進行。由於兩間公司正尋找理順業務運作之方法，以及香港建設可能為香港新能源注
入資產，有關情況於未來可能會出現變動。為清晰顯示替代能源項目於現時之持有狀
況，下表載列該兩間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所持有之多個項目。

項 目 能 源 種 類 股 權 產 能（兆 瓦） 風 力 渦 輪 安 排 商 業 營 運 持 有 人

(%) 風 力 其 他

河北省綠腦包 風力發電 30% 100.5兆瓦 67台1,500千瓦之
風機

二零一零年 香港新能源

內蒙古四子王旗
 第二期 #

風力發電 100% 49.5兆瓦 33台1,500千瓦之
風機

二零一零年
第一季

香港新能源

纖維素乙醇項目 生物燃料 55% 香港新能源

 
香港新能源之總風力發電產能 150兆瓦

黑龍江牡丹江及
 穆棱

風力發電 86%及86.68% 2 x 29.75兆瓦 70台52V/850千瓦
之風機

二零零七年九月 香港建設

河北省單晶河 風力發電 40% 200兆瓦 由750千瓦、
800千瓦及

1.5兆瓦組成
之風機

二零零八年
第四季╱

二零零九年
第四季╱

二零一零年
第四季

香港建設

內蒙古四子王旗
 第一期

風力發電 100% 49.5兆瓦 33台1,500千瓦之
風機

二零零九年
第三季

香港建設

甘肅省昌馬
 第一期

風力發電 40% 201兆瓦 134台1,500千瓦之
風機

二零一零年
第三季

香港建設

山東省臨沂* 生物質發電╱
 垃圾發電

40% 發電
-25兆瓦
本地垃圾

處理
-每日800噸

二零零七年九月 香港建設

重慶乙醇廠 生物燃料 70.65% 香港建設

香港建設之總風力發電產能 510兆瓦

 
香港新能源及香港建設之

總風力發電產能
660兆瓦

* 垃圾處理費︰人民幣46元╱噸

# 該項目現正申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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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綠腦包風力場

於回顧期內，香港新能源與中國節能投資公司（「中節能」）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簽訂框
架協議，於河北省張北縣綠腦包投資及發展一個100.5兆瓦風力場，從而邁出進軍替
代能源產業之第一步。中節能為國有企業中最大型之環保事業公司，曾從事多個重
大節能項目。本項目之計劃投資總額約為人民幣950,800,000元（1,081,200,000港元）。
香港新能源將注入30%註冊資本。該項目將涉及興建67台1,500千瓦之風機。建設工
程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完成。

(ii) 位於內蒙古四子王旗之風力發電項目

香港新能源現正徵求四子王旗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准，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烏蘭
察布市四子王旗設立一個49.5兆瓦之風力場，總投資額將約為人民幣480,500,000元
（546,400,000港元）。該項目將涉及建設 33台 1,500千瓦之風機，並預期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底完成。該項目為同一工地上一個現存風電場（第一期）之第二期，兩期產能
相等，第一期現時由香港新能源之母公司香港建設持有。香港建設擁有獨家權利於
四子王旗合共980平方公里之土地上發展總產能達1,000兆瓦之風電場，因此極有可
能於未來在上述風電場上開展其他期數之工程。

(iii) 纖維素乙醇中試項目

香港新能源發展生物燃料之首項工作為與基因港（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基因港」）簽
訂「纖維素乙醇技術合作協議」。纖維素乙醇涉及將粟米稈及草等纖維素物料轉化
為乙醇。現有生物燃料技術之現存問題為生物燃料乃由粟米及棕櫚油等糧食農作
物轉化而成，導致糧食出現嚴重需求壓力，並因而造成食物通脹。纖維素乙醇有望
在不影響糧食供應之情況下，將非糧食農作物轉化為乙醇。

該協議將讓本集團利用基因港所發展之纖維素乙醇技術投資於纖維素乙醇試驗項
目。本集團已於廣東省江門設立車間及試驗工廠，以進行項目及為項目之整體可行
性進行測試。利用上述技術生產乙醇之試驗廠房之年產能最高可達300噸。

軟 件 開 發

香港新能源之軟件開發公司為南迪集團，乃於香港建設收購本公司前不久，在本集團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進行重組時購入。其主要開發基地位於廣東省深圳蛇口，並於日本東
京設有銷售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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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迪之主要產品為向日本電子業客戶提供之數碼詞典軟件解決方案，該等產品佔南迪
總收益三分之二。數碼詞典由於方便攜帶及易於使用，故較傳統印刷詞典受歡迎。若干
日本大型電子產品生產商仍定期重新設計及更新彼等之電子詞典，並再三使用南迪所
提供之優質軟件解決方案。

是項軟件開發業務於回顧期內之經營業績主要受到人民幣持續升值以及中國之經營成
本普遍上升所影響。

前 景

基於替代能源業前景光明，加上政府對該行業所提供之財務優惠，香港新能源於未來數
年將繼續專注發掘替代能源之商機。

風力發電之使用率上升為中國成功推動變革其中一個具代表性實例。政府之原訂目標
為風力發電裝機容量須於二零一零年前達5,000兆瓦，該目標已於二零零七年達致，並同
時將二零一零年之目標數字修訂為10,000兆瓦。現時預期經修訂之目標可於二零零八年
年底前達致，有估計指裝機容量總額於二零一零年前將可達20,000兆瓦。中國於過去數
年在推動風力發電上不遺餘力，意味中國已準備就緒，將於未來數年成為風能之主要使
用者。

在競爭性方面，政府不斷提高電費（預期來年將進一步上調）正不斷拉近燃煤發電及風力
發電間之成本差距。此外，預期購買風機設備等與成立風電場相關之成本將會下降。至
二零零九年，預測中國將成為領導全球之風機設備製造國，而現時風機設備求過於供之
情況將得到舒緩。因此，預期風機設備價格將會下調，令風力發電每千瓦之起始投資成
本得以下降。

在風力發電業之有利營商環境下，香港新能源相信現時為進一步投資於風力發電項目
之成熟時機。本集團特別致力尋求與中節能及其他具實力風力發電發展商開展更多合
營項目之機會，以為其正不斷迅速擴大之可再生能源項目加添實力。與此同時，本集團
將繼續密切留意內蒙古四子王旗風電場之進度，以確定於該工地發展第三期50兆瓦風
電場之最佳時機。

此外，預期汽油價格於來年將進一步上升，令燃料乙醇更具競爭力。香港新能源母公司
香港建設所持有之重慶工業乙醇項目，以及由香港新能源與基因港合營之纖維素乙醇
項目將因而受惠。



– 14 –

正 在 進 行 之 新 項 目

儘管香港新能源從事替代能源業之時間相對較短，但已與其他人士合作進行數個極具
潛力之能源項目。其中一項為本集團與中節能共同競投之甘肅省昌馬風電場項目。政府
部門已接納有關標書。該項目將涉及本集團與中節能成立一間合營公司，該公司將於昌
馬投資、建設及營運一個總產能達 201兆瓦之風電場，該項目為該處風力場發展項目第
二期。香港建設現正發展產能為201兆瓦之昌馬風力場第一期。本集團及中節能初步將
分別對該項目第二期注入30%及70%註冊資本。香港新能源有權選擇向中節能收購項目
公司額外10%權益，價格將於若干條件達成後釐定。連同此項增購項目，香港新能源及
香港建設之總風力發電產能將約為 861兆瓦。

香港新能源之母公司香港建設現時以自身名義持有數個替代能源項目。兩間公司之管理
層現正透過彼等之財務顧問研究由香港建設向香港新能源注入替代能源資產之方案，
以進一步理順兩間公司之業務運作，以及提升營運效益、為不同項目帶來更緊密之協同
效益及其他類似好處。

軟 件 開 發

本集團之軟件開發公司將繼續研發新產品及經改良之產品。除把握於日本之固有優勢
外，本集團亦計劃開拓歐洲等新市場。

除數碼詞典解決方案外，南迪已於近期擴展其技術，引入汽車導航及便攜式導航裝置，
現正開發導航引擎（如具備地圖配對及路線規劃功能）、全球定位系統、3G感應器及其他
POI內容搜尋引擎等產品。

僱 員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底，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合共約有87名僱員。本集團亦以合約形
式就替代能源項目委任技術顧問，及就其軟件開發業務委任銷售顧問。所有僱員薪酬按
其職務性質、個別工作表現、本集團整體業績及當時市場狀況而釐定。

中 期 股 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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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核 委 員 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已根據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並須向董事會呈報。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而本公司之
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亦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
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該等財務資料。

購 買、出 售 或 贖 回 上 市 證 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企 業 管 治

除以下守則條文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全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及（倘適用）所建
議之最佳應用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由不同人士
擔任。根據本公司現時之組織架構，行政總裁之職務由執行主席黃剛先生在其他執行董
事及高層管理人員之協助下履行，本公司認為此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
間之權力及職權平衡。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有關架構並考慮物色合適人選，出任本
公司行政總裁一職。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及重選。然而，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在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輪值告退及重選。

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之 標 準 守 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於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
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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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發 中 期 報 告

二 零 零 八 年 中 期 報 告 將 刊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www.hkenergy.com.hk)及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並將於稍後時間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香 港 新 能 源（控 股）有 限 公 司

公司秘書
曾 細 忠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黃剛先生、陳立波先生、曾細忠
先生及陳國芳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志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頌義先生、鄧兆駒
先生及俞漢度先生。


